合作开发协议书

甲方：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    证件号：12100000493400001F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：

鉴于，协议各方均有计算机软件专业开发人员，能够进行创造性的软件开发活动。并且，协议各方有意愿共同从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版本号为软件的开发工作。为了规范各方的权利义务，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相关法规政策的原则指导下，订立本协议书，各方共同遵守：

　　第一条  合作宗旨
　　为完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版本号为      软件的开发工作，并共同享有开发成果而合作。

　　第二条　合作项目和范围
　　协议各方共同开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版本号为      软件，合作范围包括软件的代码编写、调试、测试等开发工作。
　　第三条　合作期限
　　合作期限为     年，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
　　第四条　合作方式
　　1.协议各方按照软件编程工作的正常分工进行编写，任何一方不得随意更改软件的重大功能和事项，以免对其余各方造成履约困难。
　　2.合作各方应坚持勤勉努力诚实信用的原则，进行各方分别负责的软件的编程工作，并考虑到各方软件的兼容和接合。如部分合作人发生特殊技术困难，其余合作方有义务为其提供合理适当的技术帮助。
　　第五条　知识产权
　　1.各方编写的软件源代码、技术文档及汇编而成的程序本身，其著作权均由合作方共同享有。
　　2.合作各方在编写软件的过程中，不得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，否则，应对外承担全部侵权责任。

第六条　协议变更
　　1.经合作各方协商同意，本协议可以作相应变更；
　　2.任何合作方未经与其他各方协商，擅自变更本协议条款或者将本协议权利义务转让他人，均为无效。
    第七条　违约行为
　　1.未经双方书面同意，禁止任何合作人私自以团体名义进行业务活动；否则，违约一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；因违约行为获得利益归守约方所有，如造成损失的，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　　2.禁止合作人经营与团队相竞争的业务，否则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担违约及赔偿责任。
　　3.禁止合作方泄露本协议所涉及的相关商业秘密，否则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担违约及赔偿责任。
　　4.任何一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可以按照合作收益的20%确定，如造成损失的，还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

第八条　合作的终止

合作开发活动因以下事由之一得终止：

①全体合作人同意终止合作关系；②合作项目因技术原因，根本不能完成；③合作项目违反法律被撤销；④因任何一方违约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。
   第九条　纠纷的解决
　　合作各方之间如发生纠纷，应共同协商，本着有利于事业发展的原则予以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可以向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。
    第十条　其他
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，应由合作人集体讨论补充或修改。补充和修改的内容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
各方签署：
甲方：　　　    　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乙方：　　　    　    　　　　　　

年    月     日



